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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敦促美方不要为台湾
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说项

据新华社电（记者 靳若城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际刑警组织是由主权国
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敦促美方不要为台湾参与
有关国际组织活动说项。

据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 18 日批准国会参众两院
议案， 要求国务卿制定行动计划， 以使台湾获得国际
刑警组织观察员地位。

华春莹就此表示， 国际刑警组织是由主权国家参加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组织章程对成员资格有明确规定。
中方始终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问题，这一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事实上，中国大陆和有
关方面为台湾地区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在打击刑事犯罪方
面的合作做了务实安排。 实践证明，这一安排是有效的。
华春莹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
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不为台湾参与有关
国际组织活动说项，以免干扰两岸关系发展和中美关系。

山东公布“疫苗案”
查封疫苗名单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吴书光 王海鹰 ）山东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21 日公布了警方侦破的庞某等非法
经营疫苗案件涉及的疫苗名单， 包括疫苗 12 种、免
疫球蛋白 2 种、治疗性生物制品 1 种。

20 日，经对警方提供的查封疫苗品种清单进行核
实，实有疫苗 12 种、免疫球蛋白 2 种、治疗性生物制品 1
种。 12种疫苗无第一类疫苗，全部为第二类疫苗，分别为冻
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b型
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腮腺炎减
毒活疫苗、冻干乙型脑炎灭活疫苗（Vero细胞）、重组乙型
肝炎疫苗（CHO 细胞、汉逊酵母）、A 群 C 群脑膜炎球菌
结合疫苗、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水痘减活
疫苗、口服轮状病毒活疫苗、甲型肝炎灭活疫苗（人二倍体
细胞）；2种免疫球蛋白分别为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乙型
肝炎人免疫球蛋白；1种治疗性生物制品，为细菌溶解物。

山东省食药监局表示，由食品药品监管、公安、卫生
计生等相关部门组成案件处置工作小组， 采取集中办公
方式，加强协调联动，以最大的决心、最强有力的措施，全
力以赴开展处置工作。

住建部公安部决定即日起
废止城市出租车管理办法
该办法实行 18 年 规定经营权可有偿出让

相关新闻 >>

各地清查非法疫苗流向
据新华社电 近日， 各地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通告要求纷纷行动， 清查山东特大非法疫苗案中的
涉案人员、疫苗流向等。

21 日，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公安厅、
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跨部门联合专案组，
针对山东特大非法疫苗案中的涉案人员、 疫苗流向等进
行彻查； 安徽省食药监局已发文要求有关市县区局和地
方政府积极动员涉案人员的家属朋友敦促涉案嫌疑人员
及时投案。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成立案件查处领导
小组和专案组，专案组已会同市（地）局对相关企业和单
位进行现场核查，并提醒公众，如了解掌握涉案嫌疑人员
情况， 可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12331 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举报，也可向当地公安机关反映。

3月 21日上午，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召开全省疫
苗生产经营企业和疾控单位集中约谈会议，对省内全部 3
家疫苗生产企业、37 家具有疫苗经营资质的药品流通企
业和相关疾控单位进行集体约谈， 要求各单位立即开展
自查。 对瞒报或漏报的，一经发现，依法从严查处……

21 日，住建部
官网发布消息称，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公安部关 于废止
〈城市出租汽车管
理办法〉的决定》已
经住房城乡建设部
常务会议、 公安部
部长办公会议审议
通过，3 月 16 日予
以发布，废止《城市
出租汽车 管理办
法》 的决定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发布 >>
原出租车管理办法被废

记者当日上午从住建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 公安
部关于废止 < 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 的决定》 日前已
经下发，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该管理办法经建设部、公安部
批准，于 199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在部门规章层面，对城市出租汽车进行规定的是经原
建设部、公安部批准、199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城市出
租汽车管理办法》， 其中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出租
汽车，是指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按照乘客和用户意愿提供客
运服务，并且按照行驶里程和时间收费的客车。 ” 2008 年

“大部制”改革，原属建设部管理的城市出租汽车、公交车
行业，划归交通运输部管理。

2014 年 9 月 26 日交通运输部通过的《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章规定了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其中， 第八条规定申请出租汽车经营
的， 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符合规定的条件。第四十七条规
定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的违法行为，第一种行为即“未取
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原办法 >>
出租车经营权可以实行有偿出让和转让

记者注意到，现行《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于 1997 年 12 月颁布，自 1998 年 2 月 1 日起施
行，至今已有 18 个年头。

《办法》规定，城市的出租汽车经营权可以实行有偿出
让和转让。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城市出租汽车
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的管理工作。出租汽车的具体
管理工作可以委托客运管理机构负责。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申请文
件之日起的三十日内，根据出租汽车的发展计划及申请者
的条件作出审核决定。 核准的，发给许可凭证；不核准的，
书面通知申请人。《办法》明确，经核准允许的经营者，应
当持客运管理机构核发的许可凭证，向有关部门办理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车辆牌照等手续。已按前款规定办妥手续
的，由客运管理机构发给经营资格证书，并发给车辆营运
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件后方可营业。 出租汽车经营者、
驾驶员和车辆的资格审验周期，由地级以上（含地级）城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现政策 >>>
出租汽车经营权改革 无偿使用
不得炒卖和擅自转让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部长杨传堂表
示，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两个文件征求意见稿当
中，对于整个出租汽车行业来说，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明确定位。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
成部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
运输服务，应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适度发展出租汽车。二是
要建立运力规模的动态调整机制， 及时调整运力规模，解
决供需矛盾。 三是改革经营权的管理，实行经营权期限制
和无偿使用，不得炒卖和擅自转让。 四是要构建包括巡游
出租汽车和预约出租汽车的多样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
众不同层次的出行需求。 五是改革份子钱的制度，由过去
的政府调控改为由企业或者行业协会与驾驶员或工会组
织来平等协商，并鼓励和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来构建企业与

驾驶员利益的合理分配机制。 六是要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充分发挥运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杠杆作用。

网约车经营者 将实行许可管理

该管理办法对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出租汽车个体工商
户以及出租汽车驾驶员也规定了一系列的严格条件：例如
经营企业需要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客运车辆和相应的资金、
有符合规定要求的经营场所、有符合规定要求的管理人员
和驾驶员；驾驶员需要有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有当地公
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两年以上驾龄、要经客运
服务职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等等。

这是全国通行的条例和办法，各地方政府还会对此进
行细化，形成自己的地方交通管理法规。 例如，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市规定：严禁私家车辆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软件从事
或变相从事非法预约出租汽车营运活动。 对非法从事营运
的，一经查实，将按规处罚，甚至追究刑责。 相关网站和软
件运营商，严禁向无经营资质的车辆和人员提供或安装叫
车软件从事非法营运活动。

针对网约车的管理，交通部长杨传堂还表示，暂行办
法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一是明确发展的定
位。 按照高品质、差异化的经营原则，有序发展网约车。 二
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对网约车经营者、驾驶员和车辆
实行许可管理。 三是规范网约车的经营行为。 四是建立多
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展望 >>
出租汽车管理体制改革不容再缓
“份子钱”制度也将全面改革

在大部制交通运输正式建立 8 年之后，在《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施行 1 年零 3 个月后，98 版《城市出
租汽车管理办法》宣告废止。
“要崩溃， 原来交通部门的行政执法局一直拿着住建部和
公安部颁布的管理办法管理出租车……”不只一位博主异
口同声地吐槽说。

《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自 1998 年 2 月施行。 18 年
来，我国城市交通环境经历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 随着交
通拥堵加剧及公共交通出行需求发展，这部规章不时引发
争议，如关于出租汽车经营权可以实行有偿出让和转让的
内容，层层转包之下，就成为“份子钱”源头之一，深为公众
诟病。 而关于出租汽车实行扬手招车等服务规定，更与网
络约车等新需求脱节。

作为政府大部制改革一项重要内容，交通运输部 2008
年 3 月 23 日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11 号正式挂牌，出租汽
车行业管理“政出多门” 局面自应告终。 2014 年 9 月 26
日，交通运输部部务会议通过《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
定》，9 月 30 日以交通运输部令公布，2015 年元旦施行。 由
此“住建版”《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成为业界口中“僵尸
办法”。 然而“份子钱”争议表明，尽管交通运输部《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施行，但类似于“98 版城市出租汽
车管理办法”的规章并未全“僵”。 现实层面上，如何让“被
废止”文件彻底报废，考验着城市管理部门。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存在打车难、服务质量不高、群众
出行需求得不到满足、行业队伍不稳定等问题，出租汽车
管理体制改革不容再缓。 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期间，交通
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表示，《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
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已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
见，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论证后将尽快出台。 本轮将
改革经营权管理，实行经营权期限制和无偿使用，不得炒
卖和擅自转让，“份子钱”制度也将全面改革。据记者获悉，
施行一年多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也将根据改
革精神修订，“一部规章十几年不修订”局面也将避免。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本地落点 >>
我省疾控中心
孩子常用一类疫苗
不涉此案可放心使用

城市晚报讯 近日，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机关破获一
起非法经营疫苗类产品案件，非法购进 25 种儿童用和
成人用二类疫苗， 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全国 20
余个省市，涉案金额达 5.7 亿元。 对此，记者采访我省
相关部门的专家。

省疾控中心相关人员说：“省疾控中心每年根据国家
免疫规划疫苗程序、 疾病防控需要和适龄儿童数制定一
类疫苗的使用计划，统一公开招标采购，通过疾控中心冷
链系统配送至全省各接种单位， 免费为儿童提供接种服
务，全程开展温度监测，保证疫苗储存、运输符合国家相
关要求。 百姓可放心前往具备资质的预防接种单位进行
接种。 ”省疾控中心相关人员表示，国家疫苗分为一类、二
类疫苗，此次报道中涉事的是二类疫苗，而孩子们常打的
第一类疫苗，可放心使用。 （记者 刘晓宇 /报道）


